
客服电话：4001-166-866 直销传真：021-80301399 公司网站：www.cjzcgl.com

长江资管直销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98 号一座 27 楼 公司邮编：200122

账户类业务申请书（机构版）
业务类型： □账户新开户 □账户登记 □增加交易账号 □资料变更 □注销基金账号 □注销交易账号 □其他

客

户

基

本

信

息

基金账号： （新开户免填） 交易账号： （新开户免填）

机构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至： □长期

资质证明类型： 资质证明号码： 有效期至： □长期

注册资本（万元）： 机构性质：□国企 □合资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请说明）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通信地址： □同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至： □长期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无 □有（选“有”，请填写以下内容）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至： □长期

指定授权

经办人基

本信息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办公邮编：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至： □长期

与该机构关系/职务： 传真： 电子邮箱：

对账单接收方式（未勾选按默认处理）： □电子邮箱 □不寄送（默认）

注：授权经办人如有多人，可在《授权委托书》完善全部经办人信息，最终经办人以《授权委托书》为准

预留银行

账户信息

银行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名称： 银行 分行 支行 大额行号：

注：此银行账户将作为认/申购、赎回、现金分红等业务的指定账户

1、企业性质： □公司 □合伙企业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

合作组织、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 □各级党政机关、军队、武警部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国际组织、外国使领馆或

办事机构等

2、反洗钱受益所有人信息：□无需识别 □有，同法定代表人 □有，其他（请填写受益所有人姓名、证件类型、号码、有效期、地址）

受益所有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至： □长期

地址： □同通讯地址 □同注册地址

3、受益所有人本人或亲属、关系密切人员是否为外国政要或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 □否 □是

其他信息

1、税收居民的机构类型是否为豁免机构
1
： □是 □否（选“否”，请填写《机构客户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

2、是否有以下来源的不良诚信记录？ □否；□是，属于（请选择）：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税务管理机构 □监管机构、自律组织

□投资者在证券经营机构从事投资活动时产生的违约等失信行为记录 □过度维权等不当行为信息 □其他组织

3、是否符合下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第三条所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否 □是（选“是”，

请进一步勾选）

□最近 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法人单位 □依法设立并接受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机构，包括证券公司

及其子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商业银

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财务公司 □养老基金 □社会

公益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资料变更 变更事项及内容：

本机构保证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保证此申请表所填信息及所向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交其他所有信息资料均真实、

准确、完整、有效，并对其承担责任。当本机构提供的信息资料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分类的，将及时告知贵司并办理资料变更。本

机构保证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及用途合法，并对其承担责任。本机构保证所进行的交易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法规和规定，

愿意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并自愿履行投资者的各项义务。本表由本机构自行填写，本机构已阅读并理解本申请表所附《账户类业务办理须

知》，并自愿遵守相应条款，特此确认。

机构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章： 指定授权经办人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直销中心填写 经 办 人 员： 复 核 人 员： 直 销 业 务 章：

1 豁免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中央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在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及事业单位、军队、武警部队、居委会、村委会、社区委员会、社会团体等单位。



客服电话：4001-166-866 直销传真：021-80301399 公司网站：www.cjzcgl.com

长江资管直销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98 号一座 27 楼 公司邮编：200122

账户类业务办理须知（机构版）
本基金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注册发行/本资产管理计划已具备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的发行要求，上述注册或报备，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本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

断和保证，亦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风险。

本表格适用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公募基金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机构投资者开户需提交的资料：

3)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授权经办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4)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署的《印鉴卡》；

5)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投资者权益须知》；

6)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的《机构客户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豁免机构免填）、控制人本

人或机构授权人签署的《控制人客户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消极非金融机构需填写）；

7) ①经营证券、基金、期货业务的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提供营业执照、开展金融相关业务资格证明、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材料、机构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和授权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等证明资料（加盖单位公章）；

②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II），提供基金会法人登记证明、QFII、RQFII 登记材料等身份证明材料等相关证明文件（加盖单位公章）；

③其他机构投资者，提供最新年检营业执照、机构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和授权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等证明资料（加盖单

位公章）。

8) 指定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或《银行信息确认函》（加盖单位公章）；

9)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授权经办人签署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机构版）》（普通投资者提供）；

10) 本公司规定的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机构投资者反洗钱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信息核查规则：

1. 填写要求：

1) 公司的受益所有人（自然人）应当按照以下标准依次判定并填写：

①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身份信息；②通过人事、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

人身份信息；③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信息。

2) 合伙企业应当填写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身份信息。

3)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经营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合作组织、受政府控制

的企事业单位，在充分评估风险状况基础上，可以填写其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自然人）的身份信息。

4) 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政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事业单位、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及办事处等机构及组织，不要求填写。

2. 受益所有人身份识别所需提供的材料：

1) 能够证明股权或控制权的相关信息：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合伙协议、公司章程或其他可以验证客户身份及股权或控制

权的文件；

2) 股东或董事会成员登记信息：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股东名单、各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类型（包括相关的投票权类型）等。

机构投资者办理销户、变更账户信息、注销基金帐号等业务需提交的资料：

1. 变更银行账户信息：

1) 提交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授权经办人签署的《账户类业务申请书（机构版）》，写明所需变更内容；

2) 提交新银行账户的《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或《银行信息确认函》（加盖单位公章）；

3) 本公司规定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2. 修改授权经办人信息：

1) 提交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授权经办人签署的《账户类业务申请书（机构版）》，写明所需变更内容；

2) 提交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授权经办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印鉴卡》及重新指定的授权经办人有效

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文件；

3) 本公司规定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3. 修改机构投资者身份资料：

1) 提交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授权经办人签署的《账户类业务申请书（机构版）》，写明所需变更内容；

2) 提交重新办理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机构身份证明材料（如营业执照、开展金融相关业务资格证明、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材料

等）和用印完整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

3) 提交通过公开途径可查询到的信息披露内容或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其他政府行政部门颁发的机构名称变更通知书；若为社会

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变更名称，还需提供社保等部门出具的统一更改名称的批复函；

4) 本公司规定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意事项：

1) 本公司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及实际业务办理需要调整上述需提交的资料要求，具体请以业务办理时本公司的实际规定为准；

2) 本直销中心受理的账户业务申请，并不表示对本申请予以确认，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为准；

3) 投资者可于 T＋2个工作日通过客服电话、网站或本直销中心查询账户类业务申请是否成功；

4) 投资者资料变更申请一经确认，所有交易均以新的资料信息为依据；

5) 投资者需按规定完整、准确填写相关资料，并保持更新，以确保自身权益。

特别提示：投资者应保证提供的资料和填列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因投资者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信息不真

实、不准确、不完整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投资者本人自行承担；当投资者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分类的，应及

时告知本公司并至本公司办理资料变更手续。

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及授权经办人签署的《账户类业务申请书（机构版）》；

2)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交易协议书》（如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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